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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 京 京 城 機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eijing Jingcheng Machinery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7）

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茲提述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日期為2025年6月19日的關於召開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
大會的通告及載有關於公司控股附屬公司京城海通調整租賃房屋租金的相關事宜的通函（「通函」）。
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一、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5年7月11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中國北京市大興區榮昌東街6號之公司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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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472

其中：A股股東人數 471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股） 1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248,368,54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48,362,542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H股） 6,000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45.3504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5.3493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0.0011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公司已發行股本為547,665,988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股份，分
別為100,000,000股H股及447,665,988股A股。

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提呈之決
議案，或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在臨時股東大會放棄表決權。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擬於臨
時股東大會上表決反對批准任何提呈之決議案或就任何提呈之決議案放棄表決權。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反對或棄權
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547,665,988股。

為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公司審計師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臨時股東大會
之監票員，負責點票事宜。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為臨時股東大會的見證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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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公司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由董事長李俊杰先生主持，大會採用現場
投票和網路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會議的召集、召開及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關法
律、法規、規章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會秘書出席會議；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

二、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關於公司控股附屬公司京城海通調整租賃房屋租金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247,965,252 99.8376 189,790 0.0764 207,500 0.0836

H股 6,000 0.0024 0 0 0 0

普通股合計： 247,971,252 99.8400 189,790 0.0764 207,500 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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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1 審議《關於公司控股附
屬公司京城海通調整租
賃房屋租金的議案》

2,230,200 84.8794 189,790 7.2232 207,500 7.8974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議案1為普通決議案，經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所持有效表決權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過。

三、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

律師：紀勇健、韋沛雨

2、 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本所律師認為，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員的資格、表決程序和表決
結果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等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規定，均為合法有效。

代表董事會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欒杰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5年7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繼恒先生，非執行董事李俊杰先生、王凱先生、
周永軍先生、趙細華先生、滿會勇先生及李春枝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均平女士、
趙旭光先生、劉景泰先生及欒大龍先生。 


